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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許家榕

電話：04-7531443

傳真：04-7229145

電子信箱：summer65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福興鄉育新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801581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函影本(共1個電子檔) (0158197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軍公教人員兼任非政府機關(構)職務，領受之車馬費

或出席費等相關經費是否受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」

(以下簡稱兼職費支給表)規範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5月9日總處給字第

108003331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軍公教人員支領兼職酬勞及類此性質之費用規定，原散

見於行政院及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相關函釋，並以兼職

交通費、車馬費或出席費等不同名義支給。嗣經數次修

正，於93年2月1日起，各機關(構)發給之兼任職務報酬統

一以「兼職費」名稱發給，又兼職費性質係屬工作統攝性

報酬，各機關(構)不得另立名目擅自支給。復查立法院審

查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第18項通案決議以，自106年

起，公務人員因職務所需兼任財團法人董(監)事，不得再

請領車馬費或出席費等相關經費，並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

處以106年3月15日總處給字第1060040412號函轉知在案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0

108000143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5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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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茲以軍公教人員兼職均需經機關指派或核准，其領受之工

作報酬仍應有一致規範，爰兼職費支給表附則一即明定，

軍公教人員依法令奉派或經服務機關(構)學校許可，兼任

行政法人、公司及財(社)團法人、依人民團體法等法律規

定所組織之團體職務，其兼職費均應依兼職費支給表辦

理。

四、基此，軍公教人員兼任非政府機關(構)職務，可否領受車

馬費或出席費，應視該項給與之性質而定，如屬兼任該機

構或團體職務產生之工作對價，即屬兼職費性質，並應依

兼職費支給表之領受限制規定，即每月最多領受2個兼職

費，總額以新臺幣(以下同)17,000元及單一兼任職務兼職

費以8,500元為限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國

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給與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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